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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函
地址：337041 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21
號
聯絡人：邱綾娟
電話：(03)3992888分機17554

受文者：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30日
發文字號：北普竹字第11510071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C11151007170-0-0.pdf、C11151007170-0-1.pdf)

主旨：檢送本關竹圍分關於本（115）年1月28日辦理「快遞貨物

詳實申報貨名及簡易申報適用範圍」宣導會簡報1份，請

轉知所屬會員，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財政部關務署115年1月15日台關業字第1151001520號

函辦理。

二、本次宣導內容重點如下：

(一)快遞貨物申報貨名，應以能正確判斷貨物性質及是否涉

及輸入規定為原則，避免以模糊或概括性貨名代替。

(二)簡易申報制度係供不涉簽審管制貨物使用，目的為提升

通關效率，應避免被作為規避輸入規定之工具。

(三)凡屬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理第12條第1項所列貨物，均不

屬簡易申報適用範圍，應依規定以一般報單申報。

三、為使相關規範周知業界，請貴會協助轉知所屬會員，合規

辦理申報作業，以共同維護通關秩序與制度公平。

正本：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
副本：本關快遞機放組、機動稽核組、松山分關、竹圍分關(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快遞貨物詳實申報貨名及簡易申報適用範圍宣導說明
2026年 1月 28日

一、依據

依據財政部關務署115年 1月 15日台關業字第1151001520號函，請各關積

極輔導快遞報關業者依規定詳實申報貨名。並依：

（一）114年關務邊境安全聯繫會報決議：「落實快遞貨物收件人實名制認

證」。

（二）預告修正「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13條第2項規定：

• 進口人於實名認證平台預先確認之貨物資訊，視為其提供之報關文件。

• 報關業者未依該資料正確申報貨名者，得依同辦法第35條規定核處。

二、制度邏輯說明

（一）簡易申報制度之前提：

簡易申報係以「申報資料足資核課稅捐」為前提，如發票、價值聲明或

貨名不完整，已不符簡易申報之制度設計。

（二）實名認證制度之功能：

進口人於實名認證平台確認之貨名，係用以輔助簡易申報制度之真實性

與正確性，應作為報關申報內容之比對基準。

（三）涉輸入規定貨物之法律地位：

涉輸入規定、需簽審文件之貨物，依法即不屬得適用簡易申報之範圍。

三、常見錯誤態樣

1.貨名申報過於概括（如：零件、用品、雜貨）。

2.與實名認證確認貨名不一致。

3.涉輸入規定貨物仍以簡易申報方式申報。

四、法律效果

（一）涉輸入規定貨物仍以簡易申報者：



→ 違反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

→ 依法應予裁罰。

（二）申報貨名與實名認證不一致者：

→ 涉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依法得裁處違章。

五、執行方向

1.貨名請詳實填報，避免概括性用語。

2.申報內容應與實名認證平台一致。

3.涉輸入規定貨物，請改以一般報單申報。

六、宣導重點結語

本次宣導係屬：

 制度回歸📌
 📌 非臨時加嚴

 📌 目的在避免業者後續違規風險

未來本關將配合關務署政策方向，對於不符簡易申報要件案件，依法處理。



快遞貨物

詳實申報貨名暨
簡易申報適用範圍宣導

依據財政部關務署115年1月15日台關業字第1151001525號函辦理
關務署臺北關竹圍分關

115年1月28日

https://gamma.app/?utm_source=made-with-gamma


強化快遞通關申報品質

強化貨名申報正確性

確保申報內容具體明確
真實反映貨物實際狀態

釐清簡易申報適用界線

明確區分簡易申報與一般報單
之適用範圍與條件

降低業者違規風險

協助業者避免因不當申報而
產生之法律責任

維持制度公平穩定

保障通關制度公平性
確保快遞貨物通關順暢

宣導目的



制度依據與政策背景

關務署函示重點

• 加強貨名申報準確性

• 提升通關文件審核標準

• 強化業者輔導機制

關務邊境安全聯繫會報決議

● 全面落實快遞貨物收件人
實名制認證機制

● 預告修正報關業設置管理
辦法第13條第2項規定

● 建立申報資料比對查核機制

https://gamma.app/?utm_source=made-with-gamma


核心概念

簡易申報制度之適用前提
簡易申報制度係為便捷通關所設計，但其適用必須符合明確之法定條件。

若申報資料不完整或內容模糊，即已不符合制度設計之基本要求。

1

申報資料須足資核課稅捐
所提供之申報文件與資料內容必須完整詳實，
足以讓海關據以正確核定應徵稅額，不得有
遺漏或模糊不清之情形。

2

貨名、價值、內容具體明確
貨物名稱應清楚描述物品性質與用途，貨物
價值須真實申報，內容說明應具體詳盡，避
免使用籠統或概括性文字。

重要提醒：若申報文件不完整或貨名描述模糊不清，即已不符合簡易申報制度之基本設計
要件，應改採一般報單方式辦理通關。

https://gamma.app/?utm_source=made-with-gamma


實名認證制度之關鍵角色

進口人事前平台確認

進口人應於實名認證平台上事先確認並登錄正確之貨物名稱與相關資訊

02

作為申報比對依據

實名認證平台資料將作為海關審核申報內容之重要比對基準

03

確保申報一致性

報關業者提交之申報內容必須與實名認證資料完全一致

若申報內容與實名認證資料不一致

即涉及報關業未依委任內容誠實申報之違規情事，將依相關法規予

以處理。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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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輸入規定貨物之申報方式

法定不適用簡易申報

凡涉及輸入規定、需經相關主管機關簽審之貨物，依法不適用

簡易申報制度，必須改以一般報單方式辦理申報與通關作業。

需簽審貨物
須經主管機關核發輸入許可文件之貨物品項

一般報單申報

應備齊相關文件，依一般報關程序辦理

完成簽審程序

取得必要之輸入許可後方得放行通關

https://gamma.app/?utm_source=made-with-gamma


注意事項

常見錯誤申報態樣

以下列舉實務上常見之不當申報情形，業者應特別留意避免：

貨名描述過於概括籠統

使用「用品」、「零件」、「雜貨」等模糊不清之概括性
文字描述貨物，無法讓海關清楚辨識貨物實際性質與內容。

• 範例：「日用品」應具體描述為「保溫杯」

• 範例：「機械零件」應明確說明「汽車煞車碟盤」

與實名認證資料不一致

報關業者申報之貨名與進口人於實名認證平台登錄之資料
內容存在明顯差異或不符之情形。

涉簽審貨物仍走簡易申報

明知貨物涉及輸入規定、需經簽審程序，卻仍以簡易申報
方式辦理通關，規避正常申報管道。

https://gamma.app/?utm_source=made-with-gamma


違規申報之法律效果

涉輸入規定仍採簡易申報

違反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之相關規定，海關將
依據關稅法及相關法規對違規業者進行裁罰處分。

• 處分依據：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

• 可能面臨罰鍰處分

• 影響業者信用評等

貨名與實名認證不一致

構成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所規範之違章行為，報關
業者將因未依委任內容誠實申報而遭受行政處分。

• 處分依據：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

• 可能影響報關業執業資格

• 損害業者專業信譽

法律提醒：違規申報不僅影響個案通關，更可能對業者長期營運造成重大影響，務必謹慎遵守相關規定。

涉輸入規定仍採簡易申報

貨名與實名認證不一致

https://gamma.app/?utm_source=made-with-gamma


對業者之具體執行建議

1 涉輸入規定貨物應改採一般報單

凡貨物涉及輸入規定、需經簽審者，應主動改以一般報單方
式申報，備齊相關許可文件，依正常程序辦理通關。

2 貨名應如實詳細申報

避免使用籠統概括性文字，應清楚具體描述貨物之性質、材
質、用途等資訊，讓海關能夠明確辨識貨物內容。

3 確保與實名認證平台內容完全一致

報關前應仔細核對實名認證平台之登錄資料，確認申報內容
與平台資訊完全相符，避免因不一致而產生違規情事。

建議業者建立內部覆核機制，於申報前進行雙重確認，確保申報品

質與合規性。

https://gamma.app/?utm_source=made-with-gamma


感謝各位業者的配合與支持，讓我們攜手維護公平、有序、高效的通關環境。

正確申報：

落實貨名詳實申報，提升申報資
料品質與正確性

穩定通關：

維持快遞貨物通關順暢，提升整
體作業效率

降低違規風險：

協助業者確實遵循法規，避免違
規情事發生

本次宣導係屬制度回歸正軌之措施，並非臨時性加嚴管制。
透過明確規範與積極輔導，期望與業者共同達成以下目標：

https://gamma.app/?utm_source=made-with-g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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